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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學生發起組織社團： 

2.1.1 經本校學生二十人以上聯名發起，由社團發起人推選召集人一人代表，負責洽詢學生

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並填具申請文件。 

2.1.2 填具所列申請文件後，呈送課外活動指導組。 

2.2 審核程序： 

2.2.1 審查申請文件是否齊備。 

2.2.2 彙整申請文件呈請學生活動輔導委員會審查。 

2.2.3 彙整學生活動輔導委員會會議紀錄、審查結果，報請校長核准。 

2.3 溝通輔導：審核不通過者持續溝通輔導之。 

2.4 社團成立 

2.4.1 新成立社團經校長核准立案後，社團召集人經本校學生三十人以上參與召開成立大

會，通過社團組織章程及各項運作辦法。成立大會於同意籌備後一個月內召開完畢。 

2.4.2 社團召開成立大會後，彙整完整會議記錄、幹部名單、社員名單送學務處課指組核

備。 

2.5 社團完成登記公告後始可以社團名義舉辦活動。於次學期經費審議前依規定向議會提出活動

經費申請。 

聯名發起 
2.1.1 

N 

Y 

N 

 溝通輔導 
2.3 

Y 
 資料送審 

2.2.2 

收到申請文件 
2.1.2 

 文件齊備 
2.2.1 

N 

Y 

N 

Y 
 核准 

2.2.3 

召開成立大會 
2.4.1 

社團正式運作 
2.5 

登記成立 
2.4.2 



 

3. 控制重點 

3.1 申請文件是否符合申請書面要件程序。 

3.2 社團宗旨是否違反校規或違背善良風俗。 

3.3 組織章程內容是否符合國家法令或校規。 

3.4 其他各項運作辦法是否符合國家法令或校規。 

3.5 校內是否尚未成立相同性質之社團者。 

3.6 擬聘社團指導老師是否適任。 

3.7 社課時間、地點及內容是否適當。 

3.8 社團負責人資格是否符合本校學生會及社團負責人選舉實施辦法之相關規定。 

 

4. 使用表單 

4.1 【學生社團組織申請表】 

4.2  社團組織章程 

4.3 【學生組織社團發起人名冊】 

4.4 【擬聘社團指導老師歷表】 

4.5 【學會會長、社團負責人候選人資格審查表】 

4.6 【社團幹部名單】 

4.7 【社員名單】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學生社團組織及活動輔導辦法。 

   5.2 學生會及社團負責人選舉實施辦法。 


